受益人信息变更声明

尊敬的国民信托有限公司：
本人/本公司【】，身份证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】，【】年【】月【】日收到了贵公司发出的《信托受益权确认书暨信托受益权凭证》（信托受益权凭证编号：【】），对本人/本公司享有信托受益权份额予以确认。
目前，由于本人/本公司的相关信息发生变更，本人/本公司对相关信息申请变更如下：
	变更信息
	原信息内容
	现变更为

	受益人姓名/名称
	
	

	受益人法定代表人姓名（机构填写）
	
	

	证件类型和号码
	
	

	通讯地址
	
	

	邮政编码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	联系邮箱
	
	

	信托利益分配账户
	账户名称
	
	账户名称
	

	
	开户银行
	
	开户银行
	

	
	银行账（卡）号
	
	银行账（卡）号
	


[bookmark: _GoBack]请根据实际需要变更的情况保留上述表格内容，如不涉及变更部分可删除。
本人/本公司承诺，本《受益人信息变更声明》（以下简称《变更声明》）系对《信托受益权确认书暨信托受益权凭证》中受益人信息的变更，除了变更部分之外，其余内容仍以《信托受益权确认书暨信托受益权凭证》为准，共同作为受益人参与信托计划分配的有效书面凭证。本人/本公司自愿承担由于变更可能带来的一切损失和风险。
本《变更声明》自本人/我公司签署并送达贵公司后生效。一经签署，则视为受益人完全认可、理解和遵守本《变更声明》的内容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声明人：【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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